附件1
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宣讲会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院部
	推荐参训人员

	1
	工学院
	15

	2
	信息工程学院
	15

	3
	商学院
	35

	4
	财税学院
	15

	5
	艺术学院
	15

	6
	体育学院
	20

	7
	基础教学部
	7

	8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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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心理健康教育中心
	2



